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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、省直管县（市）学生资助部门： 

根据国家开发银行信贷管理要求，为进一步加强全省生

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规范化管理，确保本年度生源地信用

助学贷款（以下简称“生源地贷款”）如期有效发放，经与国

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（以下简称“国开行河南省分行”）协

商，决定对 2023年度生源地贷款借款合同进行审查，现将有

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    一、合同审查目的 

    在今年生源地贷款发放前，对生源地贷款借款合同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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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查，保证借款合同上信息的有效性、准确性以及与学生提

交相关材料扫描件的一致性，进一步提升生源地贷款的管理

水平。  

    二、审查时间安排 

    本次合同审查工作从 9月 15日开始，至 10月 22日结束，

分县级自查、交叉审查、抽调审查三个阶段。 

   （一）县级自查。（9 月 15 日至 10 月 7 日）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学生资助管理部门（以下简称“县级资助中心”），本着

宜简不宜繁的原则，对 2023 年生源地贷款合同等相关资料进

行逐人逐项自查。并将加盖公章的《2023 年度生源地信用助

学贷款合同自查问题清单》扫描件（附件 1）报送至市级学生

资助中心。 

    （二）交叉审查（10 月 7 日至 15 日）。各省辖市组织所

属县（市、区，含省直管县、市），对 2023年现场办理的借

款合同及附件相关资料进行逐人逐项审查。并及时将《2023

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借款合同审查问题记录表》（附件 2）

反馈相关县区进行整改。 

    （三）抽调审查（10 月 16 日至 22 日）。河南省学生资

助中心（以下简称省学生资助中心）和国开行河南省分行在

洛阳市按照“普查+抽查”方式，组织开展 2023 年度生源地贷

款借款合同集中抽调审查工作，审查 2023年度生源地贷款合

同全部合同签字页及 20%的合同附件（相关事宜另行通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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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学生资助中心在合同审查结束后，及时向省辖市、省直管

县（市）反馈合同审查发现的问题。 

三、合同审查内容 

（一）“电子合同”审查内容 

1.县级学生资助中心电子印章是否与该县数字证书内容

一致，名称、编码是否准确。核对丙方公章（或合同专用章）、

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代理人）是否正确、齐全。 

2.合同金额是否为 100 的倍数。 

3.“电子合同”与系统页面上方显示的信息是否为同一学

生，避免张冠李戴。 

4. “电子合同”中借款学生、共同借款人签字是否与助

学贷款系统内学生及共同借款人姓名一致，是否肉眼清晰可

辨，是否出现错字、别字。 

5.核对首次贷款是否为代签。首贷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代

签。 

6.核对续贷代签格式是否正确。如学生张三单独办理时，

在借款学生签字位置签署“张三”，在共同借款人签字位置签

署其共同借款人姓名“李四（张三代签）”。 

通过网上远程受理方式签订的合同需要按照上述要求，

审查第 1-4 项内容（第 4 项内容需要与往年共同借款人身份

证附件相核对）。 

（二）“合同附件”审查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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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检查“合同附件”与“电子合同”是否为同一学生，避

免张冠李戴。 

2.检查“合同附件”数量是否齐全，四角必须齐全。 

3.证件表格类的附件原则上需与文字方向一致；现场同框

照片必须人像朝上； 

首贷附件个数不少于 7 个：学生身份证正面、反面、共

同借款人身份证正面、反面、“申请表”、“录取通知书”、（在

校生为“学生证”、“学生在校证明”或有效期内的“教育部

学籍在线验证报告”）、“认定表”（未通过预申请需要提交）、

学生和共同借款人受理现场照片。 

续贷附件个数不少于 3 个：学生或共同借款人身份证正

面、学生或共同借款人身份证反面、“申请表”。 

4.检查“合同附件”缩略图或大图是否肉眼清晰可见，附

件类别是否准确无误。 

5.检查身份证扫描件上的姓名、身份证号是否与《申请

表》、系统信息一致，核实身份证有效期在合同签订时是否过

期。 

6.检查“申请表”是否填写完整、清晰，有无签名，所填

申贷期限和金额要与电子合同保持一致，检查申请表签字日

期是否晚于合同签订日期、检查“申请表”是否有修改，修

改的部分是否有学生按指纹确认或县中心盖章确认。 

7.未通过高中预申请的学生是否上传“认定表”，检查“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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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表”信息是否完整、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是否签名、是否手

写承诺。 

8.检查首贷学生“录取通知书”（或“学生证”）上是否标

注学生姓名、学校名称。核对“录取通知书”（或“学生证》”

上标注的入学年份、学制等信息是否与“申请表”、系统信息

一致。 

9.检查首贷学生和共同借款人现场照片，双方同框、面部

特征清晰可见，拍照场景需要在受理现场。 

四、可能存在问题及补救措施 

在审查过程中如发现不妥之处，县级学生资助中心应在

11 月 8 日之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，11 月 9日上午 9 点之前，

在系统中通过“贷前管理-申请与合同审查-汇总并提交”功

能，将借款合同汇总提交至省学生资助中心进行再次审查。

可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要求如下： 

1.审查过程中，如县区汇总有错误、有缺漏的借款合同和

附件，相关县区应尽快更正借款合同和附件，原则上涉及合

同信息的需要重新签订合同。 

2.如发现错误的申请材料和合同无法及时更正或补充材料

（比如需待学生寒假回家补签姓名的），县区资助中心须形成

书面说明在 11 月 8 日之前报送至省学生资助中心，省中心将会

同国开行河南省分行研究是否可以贷款，若不能及时提供说明

材料，将按照谢绝贷款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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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合同审查有关要求 

1.各市、县级学生资助中心要留存未经过高中预申请学生

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材料，并要求高中或中职学校留存高中预

申请学生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材料；要留存首贷应急受理合同

的全部材料。 

2.县级学生资助中心无需另行打印纸质版电子合同用于保

管。 

3.县级学生资助中心若受理期间留存了学生提交的申贷材

料应妥善保管，申贷材料不做归档要求，但要注意保护学生和

共同借款人的个人隐私。严禁出现个人敏感信息特别是身份证

信息作为废品出售或转售、转送他人的现象出现。如有发现，

将严肃处理并追究当事人责任。 

4.市级资助中心在 12 月 8日之前将所属县级资助中心的

《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汇总表》（签字、加盖公章、骑缝章）报

送至省资助中心（省直管县、市直接报送至省资助中心）。 

5.省学生资助中心将会根据集中抽调审查结果对生源地

贷款借款合同情况进行全省通报，并作为生源地助学贷款工

作绩效评价的一项重要内容。 

联系人：徐晓伟，联系电话：0371-65798539，电子邮箱

hnsyd@qq.com，报送地址：郑州市郑东新区正光路 22 号行署

国际广场 E 座 305 室 

 




